附件2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的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24年7月22日至8月11日，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潍坊市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0月11日移交2起督察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清单及案卷，要求依规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潍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诚恳接受、坚决整改。本次追责问责工作由市配合保障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责任追究组牵头，市纪委监委机关、市生态环境局参与，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压实主体责任，在事实调查基础上开展问责，坚持厘清责任、明确人员，精准提出追责问责意见。截至2025年5月，所有人员追责问责已处理到位。
根据查明事实，依据相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共问责11名责任人。其中，县级干部2人，科级干部5人，一般干部3人，其他人员1人。追责问责基本情况如下:
一、关于“城市水环境基础设施薄弱,对水环境质量改善有影响”问题
（一）市城管局作为推进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的牵头单位，统筹力度不够，监督措施不力，市城管局原雨污分流推进办公室具体负责推进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直管区域雨污合流及混接管网改造工作，不正确履行职责，工作推进不力，导致合流管网整治成效不明显。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市城管局相关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处理。
（二）高密市住建局作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实施单位和污水处理提标改造、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工作的监管单位，存在工作推进不力、成效不佳等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高密市住建局、高密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处理。
二、关于“市场监管部门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违法行为打击不力”问题
（一）市市场监管局作为寿光市、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的上级业务部门，对寿光市、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查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违法行为执法办案指导不力，“双随机”检查效果不明显。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责任人批评教育处理。
（二）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相关法律条文把握不准，且在工作中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作出不予立案的错误决定。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责任人诫勉处理、批评教育处理。
（三）寿光市市场监管局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存在偏差，对违法事实的认定、对《行政处罚法》免于处罚条款的理解认识与有关要求不一致，造成了应立案未立案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寿光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处理。
（四）奎文区市场监管局在处理生态环境部门移送的问题过程中，存在工作落实不力问题，处置进度缓慢，调查结束后未准确、全面告知生态环境部门还需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造成不良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奎文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处理。
下步，潍坊市将把督察整改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督促有关党委（党组）和职能部门举一反三，认真做好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持续规范生态环境领域监督执纪执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为美丽山东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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